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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5 年度金融知識線上競賽活動競賽辦法(0100089AA0C_ATT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舉辦「105年度金融知識線上競

賽活動競賽辦法」1份，請轉知所屬國中、國中輔導團及高

中（職），鼓勵師生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5年8月30日金管綜字第105009

4475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落實學校金融教育，培養我國青少年自主學習動機、建

立正確的金融知識觀念，金管會特辦理旨揭活動。

三、旨揭活動內容略述如下：

四、活動對象：全國國中、高中（職）學生；分別採個人組、

團體組（3人組隊）。

五、活動方式：各組別皆採線上初賽及實體決賽兩階段，團體

組另須登錄帶隊教師1名。

六、競賽題型：為培養青少年正確的金融知識觀念，配合國中

、高（中）職課程，並參酌其學習內容（例如：機率、複

利觀念）出題，題型將包含金融生活與知識、金融法規常

識、金融消費理財等生活常見議題，及金融對國家經濟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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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的貢獻、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等議題，採是非及選擇題

上進行線上競賽。

七、線上競賽活動期間：自105年8月22日起至10月14日止。

八、活動網頁：http://financeknowledge.tabf.org.tw。

九、獎勵辦法：國、高中（職）團體組獎額最高3萬元，另設

學校推動成效獎獎額最高3萬元，及分別鼓勵學生、老師參

賽之參加獎、最佳領隊獎，並提供交通補助款等（詳見活

動辦法）。

十、旨揭競賽活動海報與文宣品，另由本案承辦單位財團法人

台灣金融研訓院於8月底逕寄各校，請協助將活動海報張

貼於公布欄至競賽活動期滿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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